
 
 

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發展社團活動課程注意

事項 

中華民國 107年 9月 12日府教務字第 1070180662A號函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114年 6月 10日府教務字第 1140123377號函修正發布  

一、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協助苗栗縣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以下簡稱各校）發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課

綱)之社團活動課程，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社團活動課程，指各校於課綱所定學生學習節數

內，考量學生興趣、性向與需求、師資、設備及社區狀況成立之社

團，並在教師指導下實施之學習活動課程。 

三、社團活動課程類型包括學藝性社團（如語文類、科學類等）、才藝

性社團（如音樂類、表演團隊類、視覺藝術類等）、運動性社團

（如球類、田徑類、民俗體育等）及其他類社團。 

四、各校辦理各類社團活動課程，其原則如下： 

(一)應由學校主辦：由學校教務處（或教導處）辦理，必要時得與

家長會、基金會及地方社團合作。 

(二)專業師資：學校應協調校內具專長之教師擔任指導老師，如有

需要得遴聘校外具有專業能力及教學經驗之師資指導。 

(三)力求普遍參與：廣開類別推動多元發展，並以校內活動為主，

校際活動為輔。 

(四)社團活動課程以學生自由選擇為原則。 

五、各校辦理社團活動課程應納入課程計畫推展，其內容包含實施計

畫、各社團教學或訓練計畫、規劃社團師資、收費標準、協助教材

（或器材）準備，經費收支、教師鐘點費、辦理成果發表、參加競

賽及其他相關事項。 

六、各校教師對發展社團活動課程，有指導及參與責任。社團活動課程

之師資應優先遴聘校內具有專長之教師擔任，如需外聘師資，則外

聘指導教師或助教應具下列條件之一，依序聘任並核發聘書： 

(一)具有專長之合格教師。 



 
 

(二)未具有教師資格者，應具有相關專長素養，並持有下列學經歷

相關證明文件之一： 

1.國內外大學相關科系畢業以上程度者。 

2.曾獲選為縣市（直轄市）級以上相關專長之代表隊一年以上

資歷者；或曾參加上述層級機構主辦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

展示、競賽者。 

3.曾獲得國家級、縣市（直轄市）級，公開之能力檢定、檢核

或鑑別證書者。 

4.未具備前三款資格，而有特殊專長者，應經學校課程發展委

員會或相關會議認定之。 

外聘之運動性（體育性）社團指導教師未具合格教師資格者，由學

校就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依序聘任，並核發聘書： 

(一)持有全國性體育團體核發之有效教練證。 

(二)具運動（體育）相關科系學經歷或相關能力檢定、競賽證明。 

第一項第二款及前項第二款所稱學經歷，以經政府機關合法立案之

學校、學術機構及政府機關所頒發之證書、證照或相關證明文件為

限。 

各校外聘社團活動課程指導教師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

理教師聘任辦法或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辦理，並

應簽訂聘約，依聘約規定其權利、義務。 

各校於外聘社團活動課程指導教師及助教前，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三十條第二項、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不

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相關規定查閱。 

外聘社團活動課程指導教師及助教聘任後，如有教師法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情形之一者，

應予以解聘。 

七、社團活動課程經費，得向學生收取，由參加該社團之學生平均分

攤，且需於選社前公告之並事前取得家長同意，不得另立名目。但

已向行政機關申請經費之各校以申請經費不足使用時，始得為之。 

經費收取項目得包括教材費、學習材料費，且社團活動課程之經費



 
 

以代收代付方式，納入各校公庫專款專用，其管理及支用應遵守會

計相關法規。 

因故或放假未辦理社團活動課程之教材費及學習材料費應全額退

還。但已購置學習材料者，則發給學習材料。 

社團活動課程所需之教師鐘點費不得向學生收取。 

社團活動課程收退費應依苗栗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各項代

收代辦費收支辦法辦理。 

八、社團活動課程之實施應依下列各款規定，訂定發展社團活動課程實

施計畫，並公布周知： 

(一)學期開始前，各校應將相關課程彈性編配，妥為規劃設計，安

排於適當時間實施；且得依區域特色辦理跨校策略聯盟，成立

校際社團活動執行小組，策劃各項校際社團活動，校際社團活

動每學期以辦理二至五次為原則。 

(二)學期開始，各校應先公布選定之社團，調查各班學生志願參加

項目，以作分組之依據。 

(三)學期結束，各社團應將全學期活動成果彙報教務處（或教導

處）備查；並辦理成果發表會，提供學生交流發表機會。 

九、社團活動課程視教學需要得分組上課；每一組每一節以支付一位指

導教師鐘點費為原則。每團並得酌置助教一至二位，以協助教學及

其他管理事項。 

外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除相關法規或計畫另有規定者外，依公立中

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或行政院核定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鐘點費支付。 

助教鐘點費得依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減半支付。 

十、文化殊異族群（含原住民族及新住民）、弱勢或經濟不利學生、高

風險家庭學生，應鼓勵其參加並得酌予減免收費，經費來源得運用

相關愛心扶助計畫（如教育儲蓄戶）等經費支應。 

十一、各校得依據社團活動課程執行成效給予指導教師、學生及業務相

關人員必要之獎勵。 

 


